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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可转债转股
●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
● 拟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 拟回购股份价格区间：不超过人民币 155元/股
● 拟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 相关股东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来 3个月内、6个月内暂无股份减持计划，若后续拟实施
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

购的事项发生， 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 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
险。

3、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的部分可能存在因公司未能通过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对象、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回购股
票不能全部转让、授出的风险。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拟用于可转债转股部分，可能存在因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在回购完成后法定期限内转股不足，导致公司回购股票不能全部转股的风险。

4、若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用于拟定用途，未实施部分将依法予以全部
注销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本次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及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0日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姚良松先生《关于提议回购

公司股份的函》。 提议人姚良松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价值的认可，同时结合公
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提议公司以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
（含）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用于转换已发行的可转债、股权激励、员工
持股计划。

2022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其发表了
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根据《欧派家
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进一步稳定投资者对公司股票长期价值的预期，构建长期稳定的投资者结构，完善公司长效激

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公司员
工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拟进行回购
股份。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期限、起止日期
1、本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

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2、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

间回购股份（当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变动时，以最新法律法规为准）：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

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10个交易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 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 155元/股的条件下，按本次最高回购金额人民币 25,000万元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61.29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0.265%。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及金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为准。 具体分配如下（各回购用途所使用的回购股份
数量根据后期实际情况自行调整）：

序号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
额（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1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 806,451 0.13% 12,500
12个月

2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806,451 0.13% 12,500

合计 1,612,903 0.265% 25,000 —

（六）本次回购的价格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5元/股。 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等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七）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按本次最高回购金额人民币 25,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155 元/股测算，若全部回购，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约为 1,612,903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5%，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不考虑进入转股期等其他因素影响）：

股份
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0 0 1,612,903 0.265

无限售流通股 609,151,954 100.00 607,539,051 99.735

总股本 609,151,954 100.00 609,151,954 100.00

2、按本次最低回购金额人民币 12,5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155 元/股测算，若全部回购，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约为 806,451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变动情况如下（不
考虑进入转股期等其他因素影响）：

股份
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0 0 806,451 0.13

无限售流通股 609,151,954 100 608,345,503 99.87

总股本 609,151,954 100 609,151,954 100.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 2,850,866.4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1,574,322.37万元，流动资产 1,358,807.32万元。 若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 25,000 万元全
部使用完毕，按 2022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为 0.88%，约占归
属于上市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为 1.59%，约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为 1.84%。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公司
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回购股份金额上限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
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
购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投资者对公司
的价值认可；同时有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
紧密结合在一起，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3、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5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
回购所需资金。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本
次股份回购具有可行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议案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购股份议案。

（十一）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
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

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
公司经自查，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公司董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

议人姚良松先生、董事谭钦兴先生、董事姚良柏先生、董事秦朔先生、董事江奇先生、高级管理人员王
欢女士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2022年 9月 29日新换届的董事刘顺平先生、董事李新全先生、
监事朱耀军先生、监事赵莉莉女士、监事孟庆伟先生、高级管理人员欧盈盈女士自上任至今不存在增
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综上，上述主体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内幕交易以及市场操纵的情况。 在回购期
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暂无增减持股份计划。

（十二）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 个月、
未来 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2年 10月 24日，公司向全体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发出问询函，问询其未来 3个月、未来 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上述人员均回复其未来 3个月、未
来 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后续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十三）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姚良松先生在提议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

的情况， 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股份计
划。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 A股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回购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12,500 万元（含）。 公司如未能在本次
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对应未转让的剩余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届时具体事
宜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本次回

购股份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用于拟定用途，未实施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的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

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若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

回购的事项发生，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
险。

（三）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的部分可能存在因公司未能通过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对象、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回购
股票不能全部转让、授出的风险。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拟用于可转债转股部分，可能存在因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回购完成后法定期限内转股不足，导致公司回购股票不能全部转股的风险。

（四）若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用于拟定用途，未实施部分将依法予以全
部注销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专用证券账户情况如下：
（一）持有人名称：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二）证券账户号码：B882286562
五、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年 10月 27 日）登记在册的 A 股前 10 大

股东和前 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等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欧派家居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3）。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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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
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欧派家
居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

现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
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10 月 27 日）登记在册的 A 股前 10 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
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姚良松 403,200,000 66.19

2 姚良柏 51,578,316 8.47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692,623 5.20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8,607,719 1.41

5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6,750,000 1.11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5,200,000 0.85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853,322 0.47

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五组合 2,650,000 0.44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316,620 0.38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1,827,999 0.30

注：本公司 A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因此，本公司 A 股前十大股东亦为 A 股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833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2-094
债券代码：113655 债券简称：欧 22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30-12: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11月 4日上午 10:00点前，将所关注问题发送至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oppeinir@oppein.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交流。

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8日发布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30-12:00 举行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第三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30-12:00
（二） 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三、 参加人员
（一）董事长、总裁：姚良松先生
（二）独立董事：江奇先生
（三）财务负责人：王欢女士
（四）董事会秘书：欧盈盈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上午 10:00 前将所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oppeinir@oppein.com），公司将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30-12:00 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在线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 任先生
（二）联系电话：020-36733399
（三）电子邮箱：oppeinir@oppei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观看本次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118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44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

加由深圳证监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2 年深圳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9 日（星期
三）16：30-17：30。

届时公司财务负责人唐晓琳女士及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DD772022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股票代码：600995 股票简称：南网储能 编号：临 2022-97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了《公司 2022 年第三
季度报告》，经事后审查，发现已披露的原公告中二、股东信息.（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进行更正，现对涉及的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65,430,562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079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
报告（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不断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551 证券简称：奥普家居 公告编号：2022-076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
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最终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届满时实际回购
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2年 2月 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2-014）；2022年 2月 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

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2022 年 10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6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58%，回购最高价为 7.91 元/股，最低价为 7.60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2,073,897 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8,84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860%，回
购最高价为 10.02 元/股，最低价为 7.60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5,614,356.7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611 证券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3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7日（星期一）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

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诺力股份”）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了《诺力

股份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状况，公司决定于 2022年 11月 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
sseinfo.com/）“上证 e访谈”栏目召开“诺力股份关于 2022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在线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7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

目
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丁毅先生，总经理、董事毛英女士，财务总监毛兴

峰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贾国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本次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互动的模式，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

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说
明会。

五、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提升交流效率，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前，将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本公司邮箱：sec@noblelift.com，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六、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邮箱：sec@noblelift.com
联系电话：0572-6210906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2-099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497号）核准，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 14,800,347股新股，发行价格为 11.52元/股，募集资金金额 170,499,997.44 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6,110,563.1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9月 19日划入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勤信验字【2022】第
005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同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高新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户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27日披露的《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存续状态

1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
高新支行 1505201219200236056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管理效率，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办理完毕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高新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505201219200236056） 的注销手
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高新支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01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22-060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0元/股（含），拟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7,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 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即 2022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振德医疗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2）。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股份指
引》”）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10月 12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首次股份回购，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188,44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07%， 成交最低价格为 45.10
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6.11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8,578,704.62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429,5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12%，成
交最低价格为 45.10 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7.97 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9,785,764.62 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回购股份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

案，并密切关注本次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610 证券简称：麒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3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
励，拟用自有资金回购数量总额不低于 319.09 万股，不超过 569.80 万股的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17.55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麒盛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 在回购股份期间，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公司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55,500 股，已回购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回购成交最高价为 13.09元/股，最低价为 12.39元/股，交易总金额为
9,657,345.9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
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408 证券简称：建霖家居 公告编号：2022-039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且
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8 元/股，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0 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16）。

2022年 6 月 2 日，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人民币 18.00 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7.606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3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二、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27.3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

购买的最高价为 11.01 元/股、最低价为 10.64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97.49 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
相关费用）。

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98.2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6%，购买
的最高价为 11.67元/股、最低价为 10.2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296.70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相关
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

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53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2022-049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009,000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1.1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99 元/股、 最低价为 17.10 元/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294,263.26元。

一、 回购股份方案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9.22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
024）。

二、 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2,009,000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99 元/股、最
低价为 17.1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294,263.26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2-048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2B04656 2022B04658），公司地塞米

松磷酸钠注射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药品批准文号 注册分类 药品生产企业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注射剂 1ml：5mg 国药准字 H33020827 化学药品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注射剂 1ml：10.93mg 国药准字 H20227144 化学药品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内容：申报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和《国

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2020年第 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最早由 MERCK公司研发，1959年经 FDA批准上市。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 多用于结缔组织病、活动性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

疮、严重支气管哮喘、严重皮炎、溃疡性结肠炎、急性白血病等，也用于某些严重感染及中毒、恶性淋巴瘤的综合治疗。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后续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经验。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890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2022-067
债券代码：113577 债券简称：春秋转债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 5月 5日，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
民币 0.8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均包含本数），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71 元/股。 若公司

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
价格上限。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
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7,245,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502%，购
买的最高价为 11.44元/股，最低价为 9.1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成交金额）为 72,670,848.60元。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2-067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全事故进展暨复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 9月 15日，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五星纸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五星”）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发生安全

事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事故发生后， 江西五星严格按照上级监管部门的要求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落实整改。 2022 年

11月 1日， 江西五星收到了湖口县应急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同意江西五星纸业有限公司恢复生产的
函》，同意恢复生产。 江西五星并于同日开始复工复产。

公司将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完善并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严格依法履行企业法定职责，加
强安全生产组织体系建设，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员工教育培训考核，
常态化开展反“三违”专项斗争，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本次事故发生对江西五星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一定影响，对公司整体经营活动未产生重大影响。 本
事项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100 证券简称：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到期赎回本金：4,00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35,000.00万元（含 35,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保本类理财产品，产品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一、本次已到期产品的赎回情况
2022年 10月 10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

行购买了“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间 21天结构性存款（产品编号：NQD00340）”，产品期限为 21
天，起息日为 2022年 10月 10日，到期日为 2022年 10月 31日。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 2022年 10
月 31日到期赎回，收回本金 4,000.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 5.98万元，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 2022年 11月 1日，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购买产品的余额为 18,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2-146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0月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17,460 234.35% 112,060 267.64% 15,597 213.44% 106,750 247.73%

其中：赛力斯汽车 12,754 463.84% 65,386 812.07% 12,047 461.37% 61,622 832.82%

其他车型 11,095 -40.98% 111,130 -41.79% 10,536 -40.63% 116,637 -36.09%

合计 28,555 18.87% 223,190 0.81% 26,133 15.01% 223,387 4.77%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22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 日


